附錄(五)

網　球

臺灣省建築師公會高爾夫球代表隊組織簡則

羽　球

78.11.23本會第 9 屆第 9 次理事會通過

80. 5 .15本會第 9 屆第27次理事會修正通過

81. 7 .15本會第10屆第 5 次理事會修正通過
一、本會為提倡正當休閒活動，並提昇建築師形象，增進良
網　球

好公共關係，特組成高爾夫球代表隊(以下簡稱本隊)。

羽　球

二、本隊得代表本會對外參加各項比賽，事前需向本會報備。

三、本隊設隊員12～20人，隊員限為本會會員，選拔辦法另訂之。

四、本隊設隊長一人，管理一人，由隊員互選產生，均為無給職，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一次。隊長對外代表本隊，對內綜理隊務，管理協助隊長處理隊務。

五、本隊為增進球藝，得舉辦訓練活動，必要時聘請教練指導之。

六、本隊經費由本會每年編列預算補助。

七、本組織簡則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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